
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培训公司认为，所有员工
都签了竞业禁止协议， 孔某一共
才工作了 5 天， 也不属于法定的
竞业限制人员的范围， 不应当支
付补偿金，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 双方之间

存有劳动关系， 并签有竞业限制
协议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该协议从应当遵守的保密义

务、竞业限制的具体情形、期限、
补偿的标准以及违反竞业限制的

违约责任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约

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
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恪守。
现培训公司以孔某不属于竞业限

制人员范围为由不同意支付竞业

限制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
认可。

★唐毅律师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不属于

法定竞业限制人员范围的员工是

否可以获得竞业限制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
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
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十六条
规定：“……竞业限制的范围仅限
于劳动者在离开用人单位一定期

限内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

原用人单位有竞争的业务。 ”
应当注意的是， 竞业限制条

款属于特殊保密条款， 是对劳动
者自主择业权利的限制， 所以企
业只能针对掌握商业秘密的相关

员工约定竞业限制， 如果不需要
员工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 应当
最晚在解除或劳动合同终止的同

时向劳动者告知是否需要履行竞

业限制义务。 若是一味滥用竞业
限制条款作为劳动合同的 “格式
条款”，又不在法定期限内明示劳
动者无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则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文 唐律 摄 展翔

入职体检须慎重
就业歧视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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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监察之窗

小李于2020年6月8日入职上
海HUM公司。6月21日，双方签订
劳动合同，岗位为店员，基本工资
为每月4500元， 提成根据公司相
关制度结算。面试时，公司曾告知
小李，公司不为职工缴纳社保，如
要缴社保， 全部费用需由职工承
担，并在工资中扣除。7月18日，小
李发微信给公司人事部工作人

员：“我想下个月开始在公司缴社
保，按最低工资缴，每个月直接从
我工资里扣，你看可以吗？”该工
作人员回复：“可以呀……现在疫
情期间按最低缴总共加起来1300
元左右。”2021年3月29日，小李通
过微信向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 解除理由为公司未依法缴
纳社保， 并要求公司退回其不应
当承担的公司部分社会保险费，
以及支付经济补偿金8300余元。
公司表示， 小李就职期间的社会
保险费已经全部缴纳， 不存在解
除劳动合同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事实， 不同意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金。双方无法就此问题协商一致，
最终诉诸法院。 用人单位要求职
工承担全部费用后缴纳了社保，
是否属于法定可解除劳动合同的

事由？ 笔者借本文来做个简单的
分析。

一、劳动者因法定情形辞职，
可主张经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
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二）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
权益的；（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

无效的；（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
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
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
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告知用人
单位。”同时，该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
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因此，

劳动者符合上述几种法定情形而

辞职的， 属于用人单位有侵害劳
动者法定权益的情形， 不仅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还可向用人
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

二、 要求劳动者承担全部社
保费用，属于未依法缴纳社保。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李在公
司工作期间， 通过自己支出社保
费用达到缴纳社会保险的目的，
既不符合常理， 也不符合法律规
定。 缴纳社会保险本来就是用人
单位的法定义务。2020年12月，在
小李与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

记录中， 小李提出由公司缴纳社
会保险，要求合理合法。公司对于
所扣费用不区分个人和公司应缴

部分，全部在小李的工资中扣除，
虽然表现形式上是为劳动者缴纳

了社保， 但实质上侵害了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系属于“未依法为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

最终法院认为， 公司未依法
为小李缴纳社会保险， 小李据此
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补偿

金，合法有据，判令公司应当在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小李经

济补偿金。 文 张佶

【基本案情】
近期， 松江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执法大队接到劳动

者投诉，称 A 公司在招用员工
时存在增加“乙肝”体检项目的
情况，涉嫌就业歧视。

经了解， 该公司主要生产
搅拌设备，因为订单增多，故发
布招聘信息， 计划招录数名仓
库管理人员。公司负责人表示，
本来公司都是按照正常体检程

序进行体检的，但面试时，投诉
人主动告知其有 “小三阳”，由
于对相关业务缺乏了解， 因此
就向投诉人提出了在体检时增

加“乙肝”项目的要求。大队执
法员向公司负责人指出， 公司
不能强制应聘者检查“乙肝”项
目，否则就涉嫌就业歧视，可能
面临行政处罚。 经过执法人员
现场政策宣传， 该公司负责人
立即表态，已认识到错误，并当
场决定录用当事人。

【综合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中明确反对就业歧视，在
“公平就业”一章中，针对妇女、

少数民族、残疾人、传染病病原
携带者以及农村劳动者等人群

的公平就业问题做出了针对性

的规定。《就业促进法》还在“法
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劳动
者受到就业歧视后， 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就业服务与
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明确：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
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

用。但是，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

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

的工作。”《就业服务与就业管
理规定》 第六十八条规定：“用
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在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

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 将乙
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

准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 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
的罚款；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文 许挺

劳动者被迫承担全部社保
可主张解除合同并获补偿

★案情简介
2020 年 10 月 26 日，孔某入

职某少儿培训公司， 任电话营销
专员一职，月工资 4000 元。 双方
签署的《保密、竞业禁止及知识产

权保护协议》 中约定孔某需在离
职后 2 年内承担竞业限制义务，
否则应支付违约金 30 万元，竞业
限制补偿金为劳动合同终止或解

除前月基本工资的 30％。
2020 年 11 月 1 日， 培训公

司认为孔某试用期不符合岗位条

件，要求孔某主动辞职，经协商后
孔某于 11 月 4 日辞职。

离职后， 孔某一直依约履行
竞业限制义务， 但培训公司没有
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孔某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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